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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度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贯彻执行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掌握全区敌情和治安情况，提出工作对策，研究部署全区公

安工作。

2、预防、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活

动，负责辖区内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和审理，协助有关部门

侦破害国家安全、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案件。

3、依法实施社会治安管理和网络安全管理，做好特种

行业、危险物品、复杂场所、重点地区的治安秩序和防范控

制，组织开展辖区治安巡逻工作。

4、负责户政管理和居民身份证管理，指导基层治保会

建设，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依法对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重

点人口进行管理。

5、依法监督并指导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安全

保卫工作和治保组织建设。

6、开展公安普法和法制宣传教育，指导和监督区公安

机关刑事、行政执法活动，负责公安行政复议应诉和国家赔

偿工作。



7、负责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法管理辖区车辆及驾驶人，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8、依法组织实施辖区内消防监督、火灾预防工作、协

助做好火灾抢险工作。

9、维护当地社会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把基础调查

和社会调查作为基本职能，把情报信息作为主要任务，把重

点人控制作为重点工作。

10、负责区公安民警队伍的建设，加强管理和教育训练。

11、依法设置和管理看守所、拘留所的工作。

12、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来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

外宾的安全警卫工作，做好有关领导集体活动、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13、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构成单位来看，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部门决

算由单位本级组成。区公安分局内设机构包括：警务指挥处、

政治处、警务保障室、纪委（监察室、督察大队）、国内安

全保卫大队、内保大队、治安管理大队、人口管理大队（出

入境管理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武汉市江夏区公安司法鉴

定中心）、网络安全保卫大队、交通大队、法制大队、江夏

区看守所、江夏区拘留所、郑店公安检查站、纸坊街纸坊派

出所、庙山派出所、纸坊街大桥派出所、藏龙岛派出所、金

港派出所、金口街派出所、乌龙泉街派出所、郑店街派出所、



五里界派出所、山坡街派出所、法泗街派出所、安山街派出

所、湖泗镇派出所、舒安街派出所、森林警察大队，以上内

设机构全部纳入 2021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行政编制 528 人。在职实有人

数 528 人，全部为行政编制。

离退休人员 164 人，其中：离休 1 人，退休 1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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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度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21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2021年度收入总计41122.7万

元（含年初结转和结余 941.8 万元），支出总计 41122.7 万

元（含年末结转和结余 1574.62 万元），与去年 38608.9 万

元相比，收、支增加 2513.8 万元，增加 6.51%，主要原因是

项目支出增加。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二、2021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40180.94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拨款

2020.76 万元）37775.92 万元，占本年收入 94.01%，其他收



入 2405.02 万元，占本年收入 5.99%。

图 2：收入决算结构

三、2021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39548.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0582.08 万元，占本年支

出 52.04%，项目支出 18966.03 万元，占本年支出 47.96%。

图 3：支出决算结构



四、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37775.9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5755.16 万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020.76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

总计 37775.92 万元，与去年 34852.12 万元相比，收、支增

加 2923.8 万元，增长 8.39 %。主要原因是部门人数增加。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年度预算为 35755.16 万元（包括年初部门预算、基

本建设资金、上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年初结转和结

余资金等支出），本年支出合计 35755.16 元，完成年度预

算的 100%。其中：基本支出 20582.08 万元，项目支出



15173.07 万元。

项目支出主要用于：

1、机关辅警办公及装备经费 3213.5 万元。主要成效是

保障公安局机关的协警、公安特勤人员、快骑警以及 DNA 辅

警等 446人的工资福利、日常公用和社保缴费等方面的支出。

2、危害社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费及扶养经费 197.45 万

元。主要成效是完成区精神病院有社会危害性患病嫌疑人和

肇事精神病收治工作。

3、社会秩序管理经费 430 万元。主要成效是加强道路交

通管理、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

4、缉毒、反恐特殊业务经费 235 万元。主要成效是加强

社区禁毒对吸毒人员的发现管控、救治和帮教工作，强化防

恐应急处突。

5、因公伤残民警医疗费 30 万元。主要成效是保障公安

分局二等乙级以上伤残人民警察医疗补助保障方面的支出。

6、人民警察着装区级配套经费 70 万元。主要成效是保

障公安干警被装配发，维护公安良好形象。

7、看守所在押人员给养及重症医疗费 478 万元。主要成

效是保障看守所稳定运行、保证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

8、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1450.02 万元。主要成效是补充公

安办案和装备购置经费的不足。

9、基层警务保障、特殊案事件专项经费 3789.06 万元。

主要成效是夯实警力配备、案件业务、功能修缮、安防项目。



10、消防文员经费 84 万元。主要成效是保障由消防大队

划转的 14 名文职人员经费。

11、公安、协警、交通、巡逻支出经费 5047.5 万元。主

要成效是保障基层所队公安辅警经费，维持正常运转。

12、交通大队停车场过渡期租用经费 40 万元。主要成效

是租用停放违章违法车辆场地，同步保障交通执法，维护交

通秩序稳定。

13、禁鞭宣传经费 25 万元。主要成效是完成全区禁鞭安

全宣传工作，有效覆盖宣传范围，提高居民禁鞭意识，让宣

传效果落到实处。

14、武警部队建设经费 58.54 万元。主要成效是保障武

警江夏中队运转正常，配合公安做好相关在押人员管理工

作。

15、长江禁捕经费 25 万元。主要成效是完成全年巡江巡

湖任务，打击捕鱼等违法行为，保护长江及周边生态，促进

可持续发展。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结构情况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本年支出合计 35755.16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公共

安全支出(类)27697.12 万元，占本年支出 77.46%；科学技

术支出（类）3114.36 万元，占本年支出 8.71%；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类）1689.8 万元，占本年支出 4.73%；卫生健

康支出支出（类）1318.02 万元，占本年支出 3.69%；城乡

社区支出（类）80.38 万元，占本年支出 0.22%；农林水支



出（类）25 万元，占本年支出 0.07%；住房保障支出（类）

1830.48 万元，占本年支出 5.12%。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具体情况

1. 公共安全支出（类）武装警察部队（款）武装警察

部队（项），年度预算为 23.54 万元，支出决算为 23.54 万

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2. 公共安全支出（类）武装警察部队（款）其他武装

警察部队支出（项），年度预算为 35 万元，支出决算为 35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3.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行政运行（项），年

度预算为 15743.78 万元，支出决算为 15743.78 万元，完成

年度预算的 100 %。

4.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

年度预算为 315.34 万元，支出决算为 315.34 万元，完成年

度预算的 100 %。

5.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信息化建设（项）。

年度预算为 5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500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的 100 %。

6.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执法办案（项）。年

度预算为 460 万元，支出决算为 460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7.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其他公安支出（项）。

年度预算为 9169.45 万元，支出决算为 9169.45 万元，完成

年度预算的 100 %。



8.公共安全支出（类）其他公共安全支出（款）其他公

共安全支出（项）。年度预算为 1450.02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50.0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9.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技术创新

服务体系（项）。年度预算为 3114.36 万元，支出决算为

3114.36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年度预算为 511.99 万元，

支出决算为 511.99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年度预算为

1035.48 万元，支出决算为 1035.48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年度预算为 78.11 万元，支出决算为 78.11 万元，完成年度

预算的 100 %。

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年度预算为 64.21

万元，支出决算为 64.2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14.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

单位医疗（项）。年度预算为 574.1 万元，支出决算为 574.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15.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

员医疗补助（项）。年度预算为 743.92 万元，支出决算为

743.9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16.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年度预算为 80.38 万元，支

出决算为 80.38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17.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资源保护修

复与利用（项）。年度预算为 25 万元，支出决算为 25 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18.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年度预算为 1514.88 万元，支出决算为 1514.88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19.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

（项）。年度预算为 315.6 万元，支出决算为 315.6 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 %。

六、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本年基本支出 20582.08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17821.8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住房公积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离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

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 2760.2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

（护）费、租赁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被装购置费、劳

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我部门（单位）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支出的单位包括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本级。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527.74 万

元，占预算数的 100%。与上年度决算数 591.58 万元相比，

减少 63.84 万元，减少 10.79%。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

情影响部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频次减少。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决算为 0 万元。与上年度决算

数 0 万元相比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527.74万元，

占预算数的 100%。与上年度决算数 591.58 万元相比，减少

63.84 万元，减少 10.79%。减少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响部

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频次减少。

（1）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与上年度决算数 0 万元

相比持平。本年度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144 辆。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27.74 万元，占预算数的

100%。与上年度决算数 591.58 万元相比，减少 63.84 万元，

减少 10.79%。

3.公务接待费 0万元。与上年度决算数 0万元相比持平。

八、2021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总计 2020.76 万元（含年初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本年支出 2020.76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具体支出

情况为：

1. 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

支出（款）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112.41 万元，主要用于维护江夏区视频监控系

统项目设施设备。

2.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款）城市公共设施（项）。支出决算为 1352.16 万元，主

要用于道路标线、信号灯、交通安全设施维护。

3.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款）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支出决

算为 556.2 万元，主要用于军运会“环城护城河”公安检查

站点建设、江夏区学校及幼儿园前交通设施工程项目建设、

江夏区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安全提升工程项目建设、纸坊城区

货运车辆限制通行项目建设。

九、2021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我部门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及结余。

十、2021 年度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度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运行经费支出

2760.22 万元，较上年 2614.56 万元增加 145.66 万元，增加

5.57%.主要原因是在职人数增加。

机关运行经费项目支出情况：办公费 269.77 万元， 印

刷 费 15.28 万元，咨询费 17.73 万元， 水费 41.57 万元，

电费 366.46 万元，邮电费 37.42 万元，物业管理费 228.33

万元，差旅费 32.14 万元，维修（护）费 144.77 万元，租

赁费 13.36 万元，培训费 3.37 万元，专用材料费 0.48 万元，

被装购置费 0.15 万元，劳务费 96.38 万元，工会经费 0.8

万元，福利费 197.53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1.26 万

元，其他交通费用 439.47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22.35

万元。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1 年度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6119.1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2558.47 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支出 104.84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3455.81

万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6119.12 万元，占政府

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共有

车辆 144 辆，为一般执法执勤用车（警务特种用车）。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1 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

专用设备 2 套。

（四）关于2021年度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15 个，共涉及预算资金 15173.07 万元。15 个项目如下：一

是“机关辅警办公及装备经费”项目 3213.5 万元，主要用

于保障公安局机关的协警、公安特勤人员、快骑警以及 DNA

辅警等 446 人的工资福利、日常公用和社保缴费等方面的支

出；二是“危害社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费及抚养经费”项目

197.45 万元，主要用于区精神病院有社会危害性患病嫌疑人

和肇事精神病收治；三是“社会秩序管理经费”项目 430 万

元，主要用于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

犯罪；四是“缉毒、反恐特殊业务经费”项目 235 万元，主

要用于是协助社区对吸毒人员的发现管控、救治和帮教工

作，强化防恐应急处突；五是“因公伤残民警医疗费”项目

3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安分局二等乙级以上伤残人民警察

医疗补助保障方面的支出；六是“人民警察着装区级配套经

费”项目 7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安干警被装配发；七是

“看守所在押人员给养及重症医疗费”项目 478 万元，主要



用于保障看守所稳定运行、保证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和重症

医疗；八是“中央转移支付公安专项经费”项目 1450.02 万

元，主要用于是补充公安办案和装备购置经费的不足；九是

“基层警务保障、特殊案事件专项经费”项目 3789.06 万元，

主要用于夯实警力配备、案件业务、功能修缮、安防项目；

十是“消防文员经费”项目 84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从消防

大队划转的 14 名文职人员经费；十一是“公安、协警、交

通、巡逻支出”项目 5047.5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基层所队

辅警经费及正常运转；十二是“交通大队停车场过渡期租用”

交通大队停车场过渡期租用项目 4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违

法车辆临时停放场地租赁经费支出；十三是“禁鞭宣传经费”

项目 25 万元，主要用于全区禁鞭安全宣传工作，提高居民

禁鞭意识；十四是“武警部队建设经费”项目 58.54 万元，

主要用于辅助保障武警部队正常运转，配合公安做好在押人

员管理工作；十五是“长江禁捕经费”项目 25 万元，主要

用于保障巡江巡湖，处置处理违法捕鱼行为，保证长江生态

安全稳定。从评价总体情况来看，我部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

相关制度，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做到了专款专用，无

贪污、截留、挪用现象。我部门 2021 年预算绩效评价自评

分为 90 分，绩效等级为“达到预期目标”。

2.绩效自评结果。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

所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不包括涉密项目）。



机关辅警办公及装备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

预算数为 3213.5 万元，执行数为 3213.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保障了公安局机关的协警、公安特

勤人员、快骑警以及 DNA 辅警等 446 人的工资福利、日常公

用和社保缴费，稳定辅警队伍思想，为协助公安整体工作打

好基础。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工作年限产生的工资差异

化不大，存在收入分配不均，收入和实际工作强度相比有失

衡情况存在；下一步改进措施：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制定更

加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统一化管理。

危害社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费及抚养经费项目绩效自

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97.45 万元，执行数为 197.4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保障了区精神病

院有社会危害性患病嫌疑人和肇事精神病收治工作正常运

行；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项目经费预算较大，业务相性

匹配度不高；下一步改进措施：将相关项目与区卫健委对接，

配合做好收治精神病人、患病嫌疑人入院工作。

因公伤残民警医疗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

数为 30 万元，执行数为 3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

出和效果：保障公安分局二等乙级以上伤残人民警察医疗补

助；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项目预算不足，个别重症伤残

民警持续性医疗补助缺口大；下一步改进措施：针对重症人

员调整增加预算数，建立收集相关档案资料。

人民警察着装区级配套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

年预算数为 70 万元，执行数为 7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主要产出和效果：保障公安干警被装配发，维护公安良好形

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项目预算不足，民警人数逐年

增加，服装经费标准也有所提高，但预算未及时调整；下一

步改进措施：依据实际、对照标准做好着装配套经费预算。

消防文员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84

万元，执行数为 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

果：保障了从消防大队划转的 14 名文职人员经费，稳定了

队伍思想，为协助做好公安整体工作打基础；发现的主要问

题及原因：项目经费预算不足，人均标准实际有所提升，但

执行标准仍为原标准；下一步改进措施：结合实际情况，统

一相关人员经费保障标准。

禁鞭宣传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5

万元，执行数为 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

果：在全区范围内发送禁鞭短信，拉横幅、摆展板，有效提

升居民禁鞭意识；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个别偏远地区仍

有燃放鞭炮行为发生，覆盖范围仍存在局限性；下一步改进

措施：结合实际情况，与地方乡、村开展宣传合作，进一步

加强宣传效果。

长江禁捕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5

万元，执行数为 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

果：通过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巡江巡湖工作，有效降低非法捕

捞，保护长江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

因：仍存在利于夜晚、节假日期间非法下水捕捞等违法行为

发生，检查巡查存在漏洞；下一步改进措施：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严肃追究责任，严惩相关违法行为，做好警示工作，

强化禁捕深入人心。

附件：7 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3.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2021 年我单位无重点项目。

（五）2021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021年，江夏公安分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总要求，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打赢了建党百年华诞安保和疫情防控阻击战两场硬仗，圆满

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维护了全区社会治安大局平安稳

定，为武汉市三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作出了江夏公安

贡献。

——阻击疫情贡献公安力量。2021年 8月，面对“德尔

塔”疫情，全警上下闻令即动，迅速投入到流调溯源、卡口

封控、隔离转运、社区管控等工作中，圆满完成防疫。

——防控风险坚守平安底线。全年加强道路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交通亡人事故明显降低。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加强水电汽油、民爆、危化品管控。持续加强民警护学岗工

作落实，整治校园周边环境，抓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聚焦主业严打违法犯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放

松，成功打掉 10 个涉黑涉恶团伙。全年 6 起现发命案全部

快速侦破。小案长抓不松懈，破获盗窃案件 149起。完成森

林公安转隶，破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9起。全年刑

事拘留 1084 人，强戒 367 人，治安拘留 991 人，破案 937

起。

——反诈扫毒突出综合治理。在多个层面推进反诈宣传



工作，通过研发 APP，推进全区反诈工作，全年刑拘涉诈嫌

疑人 357 人，破案 407 起，打掉 30 个电信诈骗窝点，涉案

金额 400余万元，累计拦截支付金额 633万元。全年破获毒

品案件 133起，刑拘 158人，强制隔离戒毒 367人，社区戒

毒 431人，治安拘留涉毒人员 1212人。

——立足基层抓实基础工作。全年排查各类矛盾 335起，

化解 304起，从警情出发，积极化解纠纷，无极端事件发生。

全年送治肇事精神障碍患者 193 人，送治 63 名病残吸毒人

员。全区开展“一居一警，一村一辅”工作，深入“一标三

实”工作。

——精细勤务构建快反体系。新招录 100名应急快反机

动队员，整合各街道派出所、交通力量，构建“1、3、5”
分钟快反圈。制定多项实施方案，开展实战化演练，有力提

升快反执行力和反应能力。

——政治建警锻造公安铁军。始终围绕政治建警不放

松，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开展自查工作。积极向政府

争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提升基层派出所、队形象，提高为

人民服务能力。分局及多名个人不同程度获奖，队伍素质有

明显提高。



序

号

重

要

事

项

工作内容及目标

完

成

情

况

1
防

疫

一是协查管控科学精准。分局与卫健、疾控、民政等部

门组建协查管控一体化中心，累计核查数据 23万条，深

度排查 1763 人，形成流调报告 171 份，协助排查风险地

区关联人员 66485 人，红码信息 1279 条，配合转运隔离

密接人员 1400 余人。二是重点封控日夜坚守。对江夏北

部 137 平方公里重点区域，纸坊 5.5 平方公里核心，共

计 31个封控卡口落实 24小时值守。全局 62名科职干部

驻点，累计查验车辆 27.2 万辆，劝导 3700 余人，依法

查处涉疫违法案件 5起，伪造通行证件案件 7 起，行政

拘留 10人。全区 45 家隔离酒店、461 处核酸采集点实行

“一点一警”。妥善处置“8.19”喜来登酒店隔离人员

非正常死亡事件，依法打处“江夏纸坊感染 700 多人”

网络谣言。三是内部防范严格规范。建立公安监所、窗

口单位、办公场所全消杀、全排查机制，全局民辅警共

集中开展 3 次核酸检测，内部零感染。改建武汉长峰医

院作为监所在押人员隔离点，确保了监所 406 名在押人

员和 128 名工作人员绝对安全。

完

成



2

风

险

防

控

一是在交通管理领域形成合力。全面完成农村地区平交

路口交通隐患排查整改，与区城管、交通等部门开展渣

土车、超限超载等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推进电动自行车

专项治理行动，全区查处交通违法总数同比上升 50.7%，

全年亡人交通事故 45起，同比下降 2.2%。二是在重点行

业领域全面发力。固化警消联动机制，每周开展消防安

全夜查，未发生伤人、亡人火灾事故。加强民爆、危化

品仓库及“水电油气”重点单位日常管理，先后打掉 7

处非法销售储存汽油窝点，查扣非法销售汽油5280余升，

查获非法储存柴油 1.5 吨。三是在校园安全领域精准发

力。全面落实 293 所中小学、幼儿园“一校一警”高峰

勤务护学岗，召开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会议，开展

校园安全模拟实战演练。对接区高校办，联系走访全区

22所高校，大力整治校园周边治安秩序，全面筑牢了校

园安全防控网。

完

成

3

打

击

犯

罪

一是扫黑除恶力度不减。紧盯四大行业领域，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常态化斗争；打掉 10个涉恶团伙，成功打掉盘

踞在江夏法泗地区的胡小良涉黑组织，刑拘 29名黑恶犯

罪嫌疑人。工作成效获得全国扫黑办第 17特派督导组肯

定。二是破案攻坚力度不减。快破现发大案，全年 6 起

现发命案全部快侦快破，未发“响枪”案件。常破民生

完

成



小案，破获系列盗窃案等盗窃案件 149 起，打掉 3个盗

销电动车窝点，追回 25部赃车。顺利完成林业公安转隶，

破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9起。在市局经侦支队

支持下，从一条污染环境线索入手，辗转宜昌、襄阳等

多地，历时半年抓获 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污染物 172

吨，破获全市涉及区域最广、涉案人数最多、污染废物

量最大的首起部督污染环境案。全年刑拘 1084 人、强戒

367 人，破案 973 起，分别同比上升 14%、40.4%、57.2%。

三是专项整治力度不减。强力开展“缉枪治爆”“黄赌”

攻势等专项整治行动，收缴 44支非法枪支，收缴 446 把

管制刀具。全年共查处“黄赌”刑事案件 16起、刑事拘

留 45人、治安拘留 991 人，打掉 6个黄赌团伙，净化了

社会治安环境。

4

反

诈

扫

毒

坚持反诈打防结合，以防为先。提请区委常委会专题研

究部署“反诈扫毒”工作，分局科职以上党员干部包户

开展反诈宣传工作。促进街道、社区、农村小队长、党

支部四个层次的工作会议，召开银行、通信运营商、高

校等多个行业工作会。研发“江夏无诈”APP，推广下载

21万人，今年以来电诈警情同比下降 12.1%。1 个街道（舒

安街）、1 所高校（湖北幼儿师范学院）、12个社区、

168 个小区、214 个村湾实现电诈“零发案”。全年刑拘

完

成



涉诈犯罪嫌疑人 357 人，破案 407 起，打掉 30 个电信诈

骗窝点，侦破涉案金额达 400 余万元的“6.6”庙山虚假

投资电诈案等重点案件，累计为受骗群众拦截止付挽损

633 万元。坚持扫毒重拳出击，以打开路。全年共破获

毒品案件 133 起，刑拘 158 人，强制隔离戒毒 367 人，

责令社区戒毒 431 人，治安拘留涉毒违法人员 1212 人，

同比分别上升 98.5%、97.5%、126.5%、106.2%、90.3%。

相继破获 7.27 金口刘某涉枪涉毒案，现场缴获制毒成品

3.8 公斤；破获 9.23 王某非法持有毒品案，缴获毒品 4.2

公斤。

5

基

层

基

础

一是坚持矛盾排查化解。以“找窟窿、堵窟窿、防透风”

专项行动为牵引，每天开展六类矛盾纠纷排查和源头化

解。全年排查各类矛盾 335 起，化解 304 起。主动化解

纸坊街故意杀人案刑满释放人员吴强因纠纷，扬言报复

社会矛盾，未发生个人极端案事件。二是强化重点人员

管控。对全区特殊重点群体全面列管送治，全年共送治

193 名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送治 63名病残吸毒人员，

列管 2602 名刑满释放人员，未发生肇事肇祸案事件。三

是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全区 77个社区，277 个行政村按

照“一居一警，一村一辅”配足力量。落实村专职辅警

92人，比例达 33.2%。主动向政法委汇报，出台街道社

完

成



区网格员考核办法。深入开展“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

集，共新登流动人口 18.39 万人，打掉了组织偷越国边

境犯罪团伙 3个，刑事拘留 14人，治安拘留 13人。

6

应

急

处

突

一是在力量上建强支撑。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

新招录 100 名应急快反机动队员。完成巡逻战线职能归

口移交，对内挖潜，整合派出所、交通、公安检查站等

街面巡逻力量，壮大应急快反专业力量，努力构建“1、

3、5”分钟快反圈。二是在勤务上精细管理。研究制定

《江夏分局等级化勤务和应急快反实施方案》及《公共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预案》，优化各巡控单元勤务模式，

开发智能勤务调度平台，实现一屏展示和可视化扁平调

度指挥。三是在素质上强化培训。集中培训和实战演练

相结合，实行动中备勤。组织开展应急围堵演练 5场次，

每月模拟不同场景开展应急拉练，有力提升了快反应急

执行力和素质水平。

完

成

7

队

伍

管

理

一是从严管警不放松。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为载体，

紧紧围绕“四项任务”，紧盯“三个环节”，自查“顽

瘴痼疾“问题（略）。二是加强公安基础保障。争取区

委、区政府支持，加强公安基础设施建设。建成网安二

级实验室，新五里界所公安业务用房已破土动工；新车

管所、新乌龙泉所纳入 2022 年建设计划，公安事业发展

完

成



底盘更加扎实。三是加强正面激励。分局连续三年被省

公安厅评为执法质量优秀单位，被荣记集体三等功；区

人大全票通过分局执法质量满意等次；刑侦大队荣记市

政府集体三等功；纸坊所被授予全市“百佳政法示范点”

称号；庙山所社区民警潘时涛入选中央政法委“平安英

雄”，并被授予全市“百佳政法先进人物”；全局 2 名

同志荣获个人二等功，30名同志荣获个人三等功；96名

民警受个人嘉奖；68名辅警被授予荣誉奖章。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预算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项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如：某杂志社的刊物发行收入，某协会收

取的会费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

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

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结余分配：是指事业单位按照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

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

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指为保证行政单位和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包括

办公及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差旅费、

会议费、福利费、物业管理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

一般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十三、“三公”经费支出：指政府部门人员用财政拨款

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

务招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国际旅游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

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

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四、本部门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

1.公共安全支出（类） 公安（款） 行政运行（项）反

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反映各级公安机关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的工资福

利及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反映公安机关从事治安、户政、特种行业、社会组织、

警犬、出入境、监所管理、道路交通、法制、警务合作等对

社会提供公共管理事项、为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提供支持服

务事项等相关项目支出和对在职干警的从优待警支出，以及

各级公安机关使用的警务辅助人员、长期聘用人员等非在编

人员的工资福利和服装、器械购置等相关支出和对公安优抚

对象进行优抚的相关支出。反映公安事务及管理支出。

3、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信息化建设（项）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用于非涉密的信息网络建设和运行维护

等项目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执法办案（项）反映各级公

安机关从事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及侦查办案等相关活动的消

耗性支出和为执法办案活动提供支持服务的执法办案业务

用房的购置、租赁及执法办案警用装备设备的购置等支出。

4、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特别业务（项）反

映各级公安机关使用特殊手段、采取特殊方式在境内外从事

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工作所发

生的相关支出和特殊侦控装备、特殊侦控手段(涉密信息系

统)、特别侦控阵地等相关涉密业务的购置、研发、建设和

运行维护等支出。

5、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其他公安支出（项）

主要包括发改委安排的基本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项目及上述

科目以外其他用于公安方面的支出,以及教育、科学类事业

单位使用公安支出预算科目时所核算的项目支出。列入此科



目下的项目支出需按项目内容单列预算项目。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

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

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

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

疗经费。

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公务员医疗

补助经费。

1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

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1.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

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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